高阳县教育和体育局2024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温馨提示
为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平稳、有序进行，现就我县2024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事宜提示如下：
2024年招生工作根据报名学生所提供材料分为五类：A类为具有招生片区内户籍和房产；B类为具有招生片区内户籍但无房产；C类为具有招生片区内房产但无户籍；D类为随迁子女中监护人及随迁子女本人持有正式居住证且具备我县城区房产；E类为随迁子女中监护人及随迁子女本人只具有正式居住证和务工证明，且能够提供与正式居住证地址一致的一年以上相关有效居住证明材料（水、电、暖、天然气、网络）。其中，A、B、C三类为具备高阳县户籍的适龄学生。
拟定2024年招生工作原则：（1）A、B两类直接录取；C类和D类如片区学校可全部容纳，直接录取，如学位不足，需参与片区学校派位抽签，派位抽签未成功的由教体局统一调剂；E类如片区学校在A、B、C、D类招生录取后，仍有空余学位可参与学校派位抽签，如无空余学位则由教体局统一调剂；无居住证的非高阳县户籍学生一律回原籍就读。（2）来我县就业、创业的“高水平人才”子女，可根据居住地就近优先在我县优质中小学校入学就读。【“高水平人才”包括：①省市（及以上）管专家；②经省市认定的青年拔尖人才；③经县委组织部评定的高阳英才；④持有燕赵英才卡AB持卡人；⑤在院地合作中来我县就业创业并取得一定成绩的优秀人才；⑥入驻我县全国500强企业的分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符合以上“高水平人才”条件的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招生入学以片区内房产作为主要依据的需注意：（1）有效房产以房产证不动产权证为准（规划用途须为住宅）。（2）已入住新购住房暂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正在办理的，需提供备案购房合同、全额购房正式发票、房管所开具的房屋登记费发票、契税票据等相关资料以及本人或子女在该房屋居住一年以上的（水、电、暖、天然气、网络）相关有效证明材料。（3）因历史原因无法办理房产证的老旧小区，应提交原始一手购房手续证明及能够证明长期居住一年以上的（水、电、暖、天然气、网络）相关有效证明材料，教体局届时会外派专人实地调查核实。（4）没有交付使用的新购住房不能作为入学的条件。
根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0号）关于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制度的要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县接受义务教育报名入学时，须持有监护人及随迁子女本人于入学当年报名前在公安部门办理的居住证；根据《河北省居住证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流动人口在我县申领居住证，需在居住地辖区派出所申报居住登记满半年后，凭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等条件的相关材料方可申领（具体条件以派出所要求为准）。如果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2024年选择在高阳县入学接受义务教育，请监护人及随迁子女本人务必提前半年到居住地辖区派出所申报居住登记并办理居住证。（特别提醒：①根据有关政策要求，居住证是户籍地之外就学的唯一依据，其他暂住证、居住登记凭证等均不作为依据，高阳县去外地就读的学生也须遵照规定；②经与高阳县公安局沟通，原高阳县龙化乡已经可以办理正式居住证，故龙化乡户籍学生招生入学政策与其它市、县随迁子女相同；③办理居住登记和居住证业务请不要相信任何中介机构，务必到辖区派出所办理，避免上当受骗，影响入学就读；④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不要相信任何中介机构，避免上当受骗。如有疑问可咨询教体局基础教育股,咨询电话0312-665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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